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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 

心理諮商與輔導兼職實習辦法 

經 101 年 3月 6日事務會議通過 

經 102 年 6月 18 日事務會議通過 

經 103 年 5月 26 日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經 109 年 10 月 27 日第 28 次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為配合本學程二年級「兼
職實習」課程之實施，訂定「國立政治大學輔導與諮商碩士學位學程心理諮商與輔
導兼職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參與實習之學生應選修「兼職實習」課程一年，共計六學分。分為上學期（9 月 1
日至 1月 31 日）及下學期（2月 1日至 6月 30 日），上下學期各三學分。 

第三條 本實習為一年的兼職實習，每學期兼職總時數不得少於 140 小時，每週實習或臨床
時數以不超過 8小時為原則。 

第四條 參與本實習之資格： 

(一) 碩士班學生符合下列條件者方具兼職實習資格： 
已修習諮商心理相關課程十二學分以上，並至少修畢以下三科專業科目且成績及
格。包含「諮商與心理治療理論」、「諮商與心理治療實務研究」、「諮商倫理研究」、
「心理病理學」、「心理健康學研究」、「臨床心理衡鑑」、「心理測驗與評量研究」
及「團體諮商研究」。 

(二) 博士班： 
碩士修業期間，未曾修習諮商實習者，依碩士班之規定。 

第五條 申請本實習之流程： 

欲參與本實習之學生，請檢具以下之文件，於前一學期結束前兩個月提出申請，經
學程辦公室彙整資料送相關教師初審後，始得選修課程，並與實習機構簽約後開始
實習。 

(一) 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修畢課程之成績證明。 
(二) 實習生個人資料簡歷。 
(三) 實習生之實習計畫書。 
(四) 實習機構之簡介。 

第六條 實習內容包括心理衛生相關服務，並且實習機構已訂有相關實習辦法或訓練計畫。 

第七條 實習場所及條件： 

(一) 可進行諮商實習之場所包括： 
1. 醫療機構 
2. 心理諮商所 
3. 大專院校諮商（輔導）中心 
4. 社區心理衛生中心 
5. 其他經衛生福利部指定之機構： 

(1)法務部所屬監獄、戒治所、勒戒所。 
(2)機關、學校設有提供其員工或師生心理治療或心理諮商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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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業單位依勞工安全衛生法規定，應設之醫療衛生單位，有提供心理治療或
諮商業務之單位。 
(4)財團法人基金會經主管機關許可得附設提供心理治療或心理諮商業務之單
位。 

           (5)各縣市政府衛生局之社區心理衛生中心。 
 

(二) 實習機構應具備下列條件： 
1. 機構內之業務主管具備適當之諮商專業理念，能尊重諮商專業，善用專業工作

人員，鼓勵實習生學習，以達諮商工作專業化之要求。 
2. 機構內至少聘有一位碩士級以上之諮商心理學相關領域專職人員。 
3. 機構能提供每位實習生直接服務的充分機會。機構能夠提供實習生平均每週至

少 2 小時的直接服務所需的個案（或每學期至少 40 小時的直接服務所需的個
案）。 

4. 機構指定專人或由實習生自己聘請合格督導並經實習機構認可，以擔任實習生
專業督導，或在職訓練等工作。 

5. 機構應提供實習生每週至少一小時之督導。 

第八條 專業實習督導之資格： 

督導者應受過諮商督導理論與實務訓練，並儘可能符合以下三個條件之一： 
(一) 具諮商心理師、臨床心理師、精神科醫師或社工師執照，後兩者之臨床實務專長

需以心理治療為主。 
(二) 具諮商心理學相關博士學位，並至少從事諮商心理師實務工作滿一年者。 
(三) 具諮商心理學相關碩士學位，並至少從事諮商心理師實務工作滿三年者。 

第九條 實習生的角色與義務 

(一) 實習期間實習生應於規定時間在實習機構進行實習，實習期間應聽從單位主管之
領導，參與單位重要活動及會議，遵守單位工作規範。 

(二) 每學期實習結束前實習生應撰寫實習報告分送實習單位及任課教師評閱。 

第十條 授課老師之角色與義務 

授課教師每學期至少到實習單位訪視實習生一次；並邀請實習單位主管、專業督導
出席本學程召開之督導會議(以每學期舉辦一次為原則)，以充分溝通實習要求，掌
握實習生實習狀況，並適時給予指導協助。 

第十一條  書面契約之訂定 

有關實習機構對實習生的要求權利義務之約訂，應訂定書面契約，並經實習生、實
習機構主管、實習生督導、及授課老師分別簽署後始生效，以確保實習生之學習品
質與權益。 

第十二條  實習成績考核 

(一) 由實習機構以及任課老師分別評定，各佔 60%及 40%。 
(二) 考核標準包括人格特質與自我成長、專業表現、實習(學習)態度、實習心得報告，

與出缺席情形等。 
(三) 考核以學期為單位，七十分為及格。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學程事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訂時亦同。 

  


